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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 本人結婚者補助二個月俸額。 事實發生三個月內。 
檢附結婚證書或戶口

名簿影本。 
如結婚雙方均為軍公教人員

者，得分別申請補助。 

生育 
配偶或本人分娩者，補助二個

月俸額。 
事實發生三個月內。 

檢附出生證明書一份

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夫妻同為軍公教人員者，以報

領一份為限，未滿六個月流產

者不予補助。 

眷屬喪葬 

１、父母、配偶死亡者，補助 
五個月俸額。 

２、子女死亡者，補助三個月 
俸額。 

事實發生三個月內。 
檢附死亡證明書或驗

屍證明書一份。 
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軍公教人

員者，以報領一份為限。 

子女教育 

國小、國中：500元 
高中：公立：3800元 
        私立：13500元 
高職：公立：3200元 
        私立：18900元 
        實用技能班： 
              1500元 
五專前三年： 
        公立：7700元 
        私立：20800元 
五專後二年及二專： 
        公立：10000元 
        私立：28000元 
        夜間部：14300元 
大學及獨立學院： 
  公立：13600元 
  私立：35800元 
  夜間學制(含進修學士班、 

進修部)： 
14300元 

事實發生三個月內。 
檢附學生證影本或繳

費收據正本。 

１、子女就讀夜間部或空中補 
校，課餘有職業者，依規 
定不得申請教育補助費。 

２、子女教育補助費之申請， 
以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 
年限為準，留級或重讀， 
均不得重複請領。 

３、國民中、小學，無需繳驗 
戶口名簿、學生證或收據 
；國民中學︵不含國民中

學︶以上，繳驗戶口名簿 
、學生證。 

４、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其

子女教育補助應自行協調

一方申領。 

勞工保險各項保險給付勞工保險各項保險給付勞工保險各項保險給付勞工保險各項保險給付：：：：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給付標準給付標準給付標準給付標準 申請期限申請期限申請期限申請期限 請領手續請領手續請領手續請領手續 請領資格請領資格請領資格請領資格 

生育給付 
被保險人分娩或早︵死︶產

者。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

給與生育給付三十日。 
二年內 

生育給付申請書。 
給付收據。 
嬰兒出生證明書或

載有生母姓名及嬰

兒出生年月日之戶

籍謄本。但早︵死︶

產者，則為全民健康

保險醫事服機構或

領有執業執照之醫

師、助產士之證明

書。 

被保險人參加保險滿二百八

十日後分娩者。 
被保險人參加保險滿一百八

十一日後早︵死︶產者。 

傷病給付 

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

補助費，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投保薪資半數發給，每半個

月發給一次，以六個月為

限。但傷病事故前參加保險

已滿一年者，增加給付六個

月，一共為一年。 
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

償費，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

保薪資百分之七十發給，每

半個月給付一次；經過一年

尚未痊癒者，減為平均月投

保薪資之半數發給，但以一

年為限，前後共為二年。 

二年內 

傷病給付申請書。 
給付收據。 
傷病診斷書。 
罹患塵肺症，初次請

領傷病給付時，應另

附塵肺症診斷書、Ｘ

光照片及粉塵作業

職歷報告書。但經本

局核定以塵肺症住

院有案者，得免再附

送。傷病期間超過十

五天者，以每十五天

一期，於期末請領，

須長期治療，可按月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住院

診療，不能工作，以致未能

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

者，得自不能工作之第四天

起，請領普通傷害補助費。 
被保險人罹患普通疾病住院

診療，不能工作，以致未能

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

者，得自不能工作之第四天

起，請領普通疾病補助費。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受傷不

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

薪資，正在治療中者，得自

不能工作之第四天起，請領



請領。 職業傷害補償費。 
因罹患職業病不能工作者，

得比照前項請領職業病補償

費。 

 

殘廢給付 

殘廢給付就被保險人身體各

部分之殘廢程度，依勞工保

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所定之一

百六十項障害項目，核定其

殘廢等及給付標準。 
被保險人身體各部份殘廢，

同時適合兩個以上之障害項

目，兩個以上之殘廢等級

者，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

五條各款規定分別按其最高

等級或其中最高等級升一級

至三級之給付標準給付。 
被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或職業

病殘廢者，增加給付百分之

五十，即最低一個半月，最

高六十個月。 

二年內 

殘廢給付申請書。 
給付收據。 
勞工保險殘廢診斷

書︵由應診的全民

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或診所出具。在本條

例施行區域外致殘

者，得由原應診之醫

療院、所出具。︶ 
經Ｘ光檢查者，附Ｘ

光照片。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罹

患普通疾病，因職業傷害或

罹患職業病，經治療終止

後，身體遺存障害適合殘廢

給付標準表規定之項目，並

經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

診所診斷審定為永久殘廢

者，得請領殘廢給付。 
被保險人領取普通傷病或職

業傷病給付期滿，或所患普

通傷病經治療一年以上尚未

痊癒，身體遺存障害符合殘

廢給付標準表規定之項目，

並經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或診斷永久不能復原者，得

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老年給付 

被保險人符合前項資格請領

老年給付者，參加保險滿一

年至十五年者，每滿一年發

給老年給付一個月。保險年

資超過十五年者，自第十六

年起，每滿一年發給老年給

付兩個月。前後共計最高以

四十五個月為限。滿半年者

以一年計。 
被保險人年滿六十歲仍繼續

從事工作且繼續參加保險

者， 逾六十歲以後之保險年
資最多以五年計，每滿一年

發給老年給付一個月，投保

年資超過十五年者，每滿一

年發給二個月，但合併六十

歲以前之老年給付，最高以

五十個月為限。 

二年內 

老年給付申請書。 
給付收據。 
被保險人戶籍謄本

或國民身分證正背

面影本︵身分證影

本應由投保單位蓋

章證明和 原件相

符︶。 
擔任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具有危險、堅

強體力等特殊性質

之被保險人，須檢附

工作證明文件。 
符合本條例第七十

六條已保 留年資

者，檢附依法退職之

證明文件。 

男性被保險人年滿六十歲，

或女性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

歲，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一年者，於退職時請領老年

給付。 
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十五

年，年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得請領老年給付。 
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險之

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退職

者。 
擔任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具有

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

之工作，合計滿五年，年滿

五十五歲退職者。 
被保人險人於轉投軍保、公

保或私校教保時，得申請保

留原有勞保年資，於其年老

依法退職時，得請領老年給

付。 

死亡給付 

家屬喪葬津貼發給標準如

下： 
  父母或配偶死亡│三個

月。 
  年滿十二歲子女死亡│二

個半月。 
  未滿十二歲子女死亡│一

個半月。 
被保險人死亡喪葬津貼發給

五個月。被保險人生前請領

殘廢給付或老年給付，經本

局核定應予給付，在未領取

前死亡，無法定遺屬者，發

給負責埋葬人十個月喪葬津

貼，其殘廢給付或老年給付

不予發給。 
被保險人普通傷病死亡，遺

屬津貼發給標準如下： 
  加入保險未滿一年者十個

月。 

二年內 

請領家屬喪葬津

貼，應提具左列書據

證件： 
  喪葬津貼︵家屬

死亡給付︶申請

書。 
  給付收據。 
  死亡診斷書或檢

察官相驗屍體證

明書，死亡宣告者

為判決書。 
  載有死亡日期之

戶籍謄本，死者為

養子女時，並需載

有收養及登記日

期。 
被保險人之受益人

請領喪葬津貼及遺

屬津貼應提具左列

書據證件： 

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

女死亡者，得請領喪葬津貼。 
被保險人死亡，遺有配偶、

子女及父母、祖父母或專受

其扶養之孫子女及兄弟、姊

妹者，得請領遺屬津貼。遺

屬津貼受領順序如下：配

偶及子女，父母，祖父

母，孫子女，兄弟、姊

妹。 
被保險人死亡，除遺屬津貼

外，其遺屬或負責埋葬之

人，得請領喪葬津貼。 



  加入保險滿一年而未滿二
年者二十個月。 

  加入保險滿二年以上者三
十個月。 

被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或職業

病死亡者，不論其保險年

資，一律發給遺屬津貼四十

個月。 

  喪葬津貼及遺屬
津貼︵本人死亡

給付︶申請書。 
  給付收據。 
  死亡診斷書或檢

察官相驗屍體證

明書，死亡宣告者

為判決書。 
  載有死亡日期之

全戶戶籍謄本，受

益 人 為 養 子 女

時，並需載有收養

及登記日期。 

失蹤津貼 

自戶籍登記失蹤之日起，按被

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

七十發給失蹤津貼，每滿三個

月於期末發給一次，至被保險 
人生還之前一日，或失蹤屆滿

一年之前一日或依法宣告死 
亡之前一日為止。 

二年內 

失蹤津貼申請書。 
給付收據。 
全戶戶籍謄本︵應

載明失蹤日期︶。 

漁業生產勞動者或航空、航海

員工或坑內，於漁業或航空、

航海或坑內作業中，遭遇意外

事故以致失蹤時，其家屬得請

領失蹤津貼。 
請領失蹤津貼之順序如下：

配偶及女子，父母，祖父

母，孫子女，兄弟、姊妹。 
失蹤津貼之受益人為孫子女或

兄弟、姊妹者，以專受扶養為

限。 

失業給付 

每月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

資百分之五十計算，每半個月

發給一次。 
受領失業給付期間另有工作

者，其每月工作收入加上失業

給付之總額超過平均月投保薪

資百分之八十部分，應自失業

給付中扣除。 
本辦法施行日起繳納失業給

付保險費合計未滿五年者，

每次最高發給三個月，五年

內合計以發給六個月為限。 
本辦法施行日起繳納失業給

付保險費合計滿五年以上未

滿十者，每次最高發給六個

月，十年內合計以發給十二

個月為限。 
本辦法施行日起繳納失業給

付保險費合計滿十年以上

者，每次最高發給八個月，

合計以發給十六個月為限。 

十四日內 

原投保單位或地方

主管機關出具之離

職證明文件正本附

影本一份︵正本驗

畢歸還︶。 
國民身分證正本附

影本一份︵正本驗

畢歸還︶。 
申請人郵局或融機

構存款簿封面影本

︵核對給付入帳帳

號用︶。 
最高學歷證書影

本、技術士證影本、

曾接受職業訓練之

結訓證書影本︵推

介就業或安排職業

訓練的參考文件︶。 
失業給付申請書。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之失業認定或失業

再認定證明。 
給付收據。 

以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的本國籍

被保險人為給付適用對象。 
被保險人於八十八年一月一日

後因所屬投保單位關廠、歇

業、休業、轉讓、解散、破產、

業務緊縮或生產技術調整致所

擔任的工作不能勝任，且具有

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至

離職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止

已參加勞工保險滿兩年者，得

請領失業給付。 
申請人符合條件時，應親自向

各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

職登記，並詳實填寫﹁失業

︵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

暨給付收據﹂申請失業認定，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若無法於十

四日內推介就業及安排職業訓

練時，會自動將申請失業給付

相關文件轉請本局審核發給失

業給付。 

職業災害

保險醫療

給付 

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就醫，免

予部分負擔。 
 

投保單位出具之

﹁勞工保險職業傷

病門診就 診單﹂

﹁勞工保險職業傷

病全院申請書﹂。 
全民健康保險卡及

國民身分證或其他

足資證明身分之證

件。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

停止前因職業災害事由發生傷

病並符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

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

則﹂規定需門診或住院者。 

 


